附件5
学院（学部）评审步骤
1. 请各学院、学部结合实际情况，严格规范支部推优、资格审查、年级/单位联评、评选公示等评选流程，并于4月3日（星期五）17:00前将附件3：《XX学院（学部）2025—2026年度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组织机构及评选流程》报送至邮箱hitgqtzzb@hit.edu.cn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请各学院、学部按照规定的评审流程，对参评对象的申报资格、事迹材料是否属实等方面严格把关，通过组织各标兵奖项联评，产生标兵及十佳候选。
3. 学生在学工系统（https://xg.hit.edu.cn/）申报，学院（学部）审核，学生评优结果需在“学生事务→荣誉称号管理”下拉菜单中汇总数据。各学院、学部应认真审核并核对名单，完成本单位全部申报对象线上申报工作。系统中学院（学部）申报审核时间为4月1日—4月13日。
4. 申报学生五四奖章（集体）、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及标兵、优秀学生活动指导教师奖项需单独报送材料参评。请各学院、学部于4月13日（星期一）17:00前将以下材料提交至邮箱hitgqtzzb@hit.edu.cn。
（1）附件4：学生五四奖章（集体）、优秀专兼职团的工作者及标兵、优秀学生活动指导教师奖项的申报表及事迹材料（电子版、签字盖章扫描版）；
（2）附件6：2025—2026年度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、附件7：2025—2026年度十佳类奖项申报汇总表（电子版、签字盖章扫描版）；
（3）附件8：XX学院（学部）-2025—2026年度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工作报告。
